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淺析保險契約之契撤期與審閱期

是否影響網路投保之發展 
林聖智 

㈮融㈼督管理委員會（以㆘簡稱㈮管

會）已於民國 104 年 6 ㈪ 24 ㈰放寬第㆔階

段保險業辦理網路投保之險種及提高單㆒

公司之投保額度，以及增加網路保險服

務。開放㊠目包括調整單㆒公司之保險㈮

額與同業累積保險㈮額相同，並增加個㆟

責任保險、高爾夫球員責任保險、家電維

修保險、智慧型行動裝置失竊保險及實支

實付型健康保險。另為配合本次開放保戶

可透過網路辦理各㊠保險服務，㈮管會亦

修正公告排除電子簽章法㊜用之㊠目，如

刪除保險法第 111 條、第 119 條及強制汽

車責任保險法第 24 條後段等 3 ㊠「書面」

通知㊠目。㈮管會為活絡保險業辦理網路

投保業務，將視網路投保業務辦理情形及

參考國外作法，持續檢討修正相關措施，

俾進㆒步增加消費者網路投保之便利性，

以及提升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效能。惟國

內開放網路投保滿週年，㈮管會於 104 年

10 ㈪ 13 ㈰公布相關成效，發現以產險效

應最明顯，㆒年來共㈲ 12.78 萬件保單經

由網路投保，保費收入突破億元，達 1.46

億元，而壽險則僅收到 1.5 萬張保單，保

費總計 654 萬元。為何會造成如此差異，

壽險業表示，主要是近來廉價航空盛行，

許多消費者用網路投保產險業的旅遊不便

險，看重的是行李遺失、行程延誤等承保

內容；而壽險業所面臨的問題在於替第㆔

㆟投保必須取得書面同意，且必須年滿 20

歲才能網路投保，造成㆒家㆟出遊卻不能

㆒起用網路投保旅平險，反而更不便利，

所以壽險保戶用網路投保比重不高。另亦

㈲業者表示網路投保對於保險㈮額仍㈲相

當的限制，以及相關的法令限制仍未鬆

綁，造成壽險則僅收到 1.5 萬張保單，保

費總計 654 萬元遠不及㆒張大額儲蓄險的

保費收入。 

本文就保險契約之契撤期與審閱期是

否會造成發展電子商務之阻礙做初步之討

論，並且就電子商務是否㊜用審閱期之規

定做相關論述。 

㆒、 保險契約之契撤期 

國㆟近年來，以㆟壽保險做為風險移

轉的工具越來越普遍，而壽險大部分具㈲

長期契約性質，為使保戶充分了解保單條

款內容，對保險業者提供保險契約，保戶

享㈲ 10 ㆝的撤銷期間；民眾只要在期限內

提出，業者必須「無條件」、「無息退還」

保戶所繳保費。 

若購買壽險後行使契約撤銷權，應㊟

意兩大相關事㊠，首先是契約撤銷權「行

使時間」，為保戶在收到保單隔㈰起算 10

㆝內，如果保單由業務員轉送，以保戶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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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單簽收回條所記載之㈰為保單收受㈰；

若為郵寄，則以雙掛號回執聯記載的保戶

簽收㈰為保單收受㈰。 

其次，在契約撤銷權「行使方式」方

面，依照保單條款之約定，應以書面檢同

保險單向保險公司行使，保戶可親㉂以臨

櫃或掛號郵寄方式辦理；若透過原經手的

業務員，務必請業務員出具收據。 

㈮管會並強調，各家業者設計之保險

商品不同，簽訂保險契約前，可先向保險

業務員索取保單條款並審閱內容，以確認

所購買之保險商品符合需求，且收到保單

後應詳細審閱保單條款；民眾如果不滿意

保單內容，應善加利用「契約撤銷權」。 

 關於契撤權部分，其實保險法並沒㈲

規定「契約撤銷權」，也並無相關規定，關

於契撤權之沿革如㆘： 

(㆒) 民國 77 年 

契撤權的由來係參考美國、㈰本引進

而來的制度，㆒開始被稱為「契約撤回請

求權」，只㈲未經過㊩師體檢，或沒㈲體檢

的㆟壽保險才㈲㊜用。當時行使的方式是

要保㆟繳交保險費後 10 ㈰內，用「書面＋

雙掛號」寄回撤銷保單，㆟壽保險業㉂民

國 78年 1㈪ 1㈰起實施「契約撤回請求權」

制度，讓要保㆟在繳交第㆒次保險費後，

仍㈲撤回要保的機會，以免損及其權益。

（㈶政部 77 年 8 ㈪ 25 ㈰臺㈶融第

770286581 號函）。 

(㆓) 民國 81 年 

依㈶政部 81 年 3 ㈪ 7 ㈰臺㈶保第

811757055 號函，將「契約撤回請求權」 

修改為「契約撤銷權」。此時不管㈲無體

檢，均可以㊜用該㊠權利，將撤銷生效前

後，保險㆟應負的責任㊢得更加清楚。另

外撤銷的時間點也從要保㆟繳交保險費

後，變更為「繳交保險費＋簽收條款」時

翌㈰起算 10 ㈰內。而行使方式仍同㆖述，

但已可以「親㉂」去保險公司辦理。 

(㆔) 民國 82 年 

依㈶政部 82 年 12 ㈪ 24 ㈰臺㈶保第

821731178 號函（83 年 3 ㈪ 1 ㈰起㊜用）

之規定，修正撤銷權的起算點，從民國 81

年「繳交保險費＋簽收條款」，變更為「收

到保險單」，這是撤銷權的㆒大進步，也是

對保戶而言從繳交保費時，變成收到保單

時，其選擇㆖大㈲幫助。 

(㆕) 民國 84 年 

正式將撤銷權從函釋增訂到「條款」

㆗原本㈴稱為「㆟壽保險單㆒般條款標準

條文」，於當年修正為目前所稱的「㆟壽保

險單示範條款」，並從原本行政函釋的階

級，進㆒步的列進條款當㆗，這對保戶而

言更具㈲保障效力。最重要的是行使的方

式不再是「雙掛號」，改為「掛號」即可。 

(㈤) 民國 95 年 

將行使方式做最後變動，由「親㉂或

掛號郵寄」改為現在的「得以書面檢同保

險單」，之後到目前並無㈵別的更動。以㆖

就是「契約撤銷權」的由來以及條款變更

的經過。 

以㆖為契撤權之沿革，現行契撤期所

㊜用之險種為個㆟㆓年期以㆖之㆟身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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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，如保險業未於個㆟㆓年期以㆖之㆟

身保險契約提供要保㆟契約撤銷期時，主

管機關得依規定課予行政懲處，與保險業

違反審閱期之規定，其法律效果為將使保

戶可以主張該條款不構成契約內容之㆒部

分的效力不同。 

㆓、 保險契約之審閱期 

所謂審閱期係指保險公司與保戶簽立

保險契約前（指新投保、㆗途附加及辦理

更約權），依消費者保護法定型化契約的相

關規定，應提供合理期限供保戶審閱全部

條款內容，該保戶審閱條款的期間稱為保

險契約審閱期。依㈮融㈼督管理委員會 99

年 6㈪ 24㈰㈮管保理字第 09902556330 號

函准予備查公布之「㆟身保險業辦理傳統

型個㆟㆟壽保險契約審閱期間㉂律規

範」，並於 99 年 9 ㈪ 1 ㈰起保險公司於招

攬傳統型個㆟㆟壽保險契約時，應提供商

品條款予要保㆟審閱㉃少㆔㆝。當時是否

應增加審閱期㆚案，壽險公會建議「㆟壽

保險單示範條款」不予增列審閱期間㆚

節，壽險公會與㈮管會保險局於行政院消

費者保護委員會（以㆘簡稱消保會）審查

會㆗多次表達意見，爭取保險契約免㊜用

審閱期間或排除電話行銷通路㊜用審閱期

間，當時保險㈼理機關及保險業者㆒再㆞

與其溝通，希望不要在已㈲契約 10 ㈰撤銷

權之外，再疊床架屋㆞推出審閱期，㆓者

在法律性質㆖當然不同，但對消費者瞭解

契約內容權利的保障，其差別真的無關宏

旨，但此㆒建議未被消保會所接納，以致

造成保險契約訂立前㈲審閱期，發單後又 

㈲ 10 ㈰契約撤銷權的怪異現象，最後消保

會仍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 1之規定決

議於「傳統型個㆟㆟壽保險定型化契約條

款範本（分紅保單）、（不分紅保單）」增列

審閱期間㉃少 3 ㈰。關於審閱期間不得低

於 3 ㈰，3 ㈰如何認定，目前係以取得條

款樣張當㈰加 4 ㈰曆㆝後，方可簽訂要保

文件，另以電話行銷之案件可以電話錄音

方式作為確認審閱之證明。此確認方式雖

不用保戶簽㈴，但應於電話錄音㆗表明提

供審閱期間之意旨。電話行銷㆟員進行電

話行銷過程應經要保㆟同意全程錄音並備

份存檔，並針對傳統型㆟壽保險已提供要

保㆟審閱之契約條款內容、聲明書、電話

錄音紀錄等相關紀錄存檔列管，保存期限

不得低於保險契約期滿或通知要保㆟不同

意承保後㆓年。如非線㆖成交案件，實務

㆖保險業會請要保㆟另填㊢「傳統型個㆟

㆟壽保險契約審閱期間確認聲明書」並簽

㈴確認。 

㆔、 契撤權與審閱權係為不同規定 

契撤權與審閱權係為不同規定，兩者

主要不同簡述如㆘： 

(㆒) 兩者之定義不同 

契撤權係指要保㆟於保險單送達後，

於㆒定期間內，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保險

公司行使。 

審閱權則為保險公司與要保㆟簽訂保

險契約前，應提供合理期間，供要保㆟審

閱全部條款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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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㆓) 兩者目的不同 

契撤權之目的係避免要保㆟㆒時衝動

所作的投保行為，㈵別將判斷時間延後的

猶豫期間制度。 

審閱權的規範目的在於使要保㆟在簽

訂定型化契約前，㈲充分瞭解契約內容的

時間，從而決定是否訂立契約。 

(㆔) 兩者之法律效果不同 

契撤權目前係基於「㆟壽保險單示範

條款」而設，性質㆖屬於行政規則之規範，

如果違反，主管機關將依法令請求修正。 

審閱權係基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1-1

條之規定而設，性質屬於強制規定，為㈽

業經營者之法定義務，不得拋棄。 

除㆖述幾點不同以外，關於期間之規

定以及㊜用之險種亦不同，故契撤權與審

閱權實為不同規定。 

㆕、 目前實務對於審閱期之㊜用 

客戶取得保險契約條款樣張並完成審

閱後，是否可以㉂願提前於㆔㈰內簽訂保

險契約？目前實務㆖保險公司在確定客戶

充份了解契約內容後，由客戶親㉂於聲明

書㆖書㊢並聲明『本㆟提前完成審閱，願

意簽訂本契約』。 

關於消費者㉂行放棄審閱期之約定是

否㈲效茲簡述如㆘： 

(㆒) 消費者保護法第 11-1 條之雖㈲審閱

期之規定，其出發本意係為避免消費

者未充分了解契約內容即驟然締約，

容易㈲未發現契約㆗㈲不合理修款之

情事，然實務㆖將導致消費者與㈽業

經業者訂立契約時，於取得定型化合

約後，須待㆒段期間，方能簽立合約，

而多㈲不便，故實際㆖為避免此種情

事或為儘快達成㈿議，多會由消費者

簽立所謂的㉂願放棄審閱期條款，以

㈾因應此情況，惟事後消費者與㈽業

如發生消費糾紛，又往往以消費者保

護法之規定主張此約定無效，進而主

張全部契約條款未經審閱，而㈲不構

成契約內容之情事。 

(㆓) 過往實務㆖對此多認定如㆘，臺灣高

等法院95年度㆖易字第107號民事判

決：「如消費者已㈲詳細審閱契約之機

會，該條之保護目的已達；更何況，

於現㈹交易型態㆘，許多交易機會稍

縱即逝，對消費者而言，時效掌握之

重要性未必低於契約審閱權，消費者

若已藉由其他方式瞭解契約內容，或

基於其他考量，而決定放棄審閱期間

以爭取交易機會，若強令所㈲以定型

化約款進行之交易均需嚴格遵守審閱

期間，無異使交易遲延，消費者可能

因而坐失商機，未必盡屬㈲利。易言

之，若消費者於簽約審閱契約條款內

容之期間，雖未達規定期間，惟㈽業

經營者未㈲妨礙消費者事先審閱契約

之行為，消費者㈲充分了解契約條款

之機會，且於充分了解後同意與㈽業

經營者成立契約關係，基於其他考量

而選擇放棄審閱期間者，要僅係消費

者㉂行放棄權利，法無禁止拋棄之明

文，則在現㈹私法㉂治及契約㉂由原

則之㆘，並無不可。另㈽業經營者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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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消費者更易於掌握契約條款重要內

容，而於契約條款㆘要求消費者簽

㈴，以慎重其事，對於消費者並無不

利，更與消費者保護法立法旨趣無

違。消費者事後始以審閱契約條款內

容之期間未達規定期間，主張契約條

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，其行使權利顯

然違反民法第 148 條第 2 ㊠所定誠信

原則，應認消費者不得再為此主張。」

（臺灣高等法院 97年度㆖易字第 346

號民事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㆖

易字第 339 號民事判決同此意旨），由

㆖開見解可知，實務㆖並不否認消費

者㉂行放棄審閱期之約定之效力，認

為消費者基於其他考量而選擇放棄審

閱期間者，僅係消費者㉂行放棄權

利，法並無禁止拋棄之明文，則在現

㈹私法㉂治及契約㉂由原則之㆘，並

無不可。 

(㆔) 然最高法院98年度台㆖字第168號民

事判決對此㈲進㆒步之闡述如㆘：「按

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 1第 1㊠固規

定，㈽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

契約前，應㈲ 30 ㈰以內之合理期間，

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。惟依同

條第 2 ㊠規定，倘㈽業經營者於訂約

前，未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，亦

僅生由㈽業經營者單方所預先擬定之

定型化契約條款，不構成契約之內

容，非謂當事㆟間之契約關係不成立

或無效。此因定型化契約條款未能列

為契約內容之事㊠，應視兩造間契約

之性質，依相關法律規定補充之。次 

 按㈽業經營者於其所提供之定型化契

約㆗，加註消費者㉂願拋棄契約審閱

權之條款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依

民法第 247 條之 1 第 3 款、第 4 款之

規定，該條款應屬無效者，仍應由㈽

業經營者舉證證明已提供消費者合理

審閱契約之期間，否則即應依前開情

形處理。經查，本件㆖訴㆟與永慶公

司約定，由永慶公司報告訂約之機會

或為訂約之媒介，㆖訴㆟給付報酬之

契約，屬居間契約之性質。系爭專任

委託銷售契約書所載消費者㉂願放棄

契約審閱權之定型化契約條款，依其

情形顯失公平，故該拋棄契約審閱期

之條款應屬無效。」。即於判斷消費者

㉂願拋棄契約審閱權之條款效力與

否，須㊟意該條款是否對消費者㈲無

顯失公平之情事，如㈲顯失公平之情

事，仍應認定該條款㈲無效之情形。 

新修正之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之 1

新增第 2 ㊠：「㈽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

款使消費者拋棄前㊠權利者，無效。」，其

修正理由為實務常見㈽業經營者於其所提

供之定型化契約㆗，加註消費者㉂願拋棄

契約審閱權之條款，此類型條款對消費者

顯失公平，應屬無效，爰增訂第 2 ㊠，以

保護消費者審閱契約之權利。例如常見㈽

業經營者使用「○○○簽訂本契約前，已

確實充分瞭解本契約書及其附件無誤，㉂

願放棄※㈰以㆖之審閱權利」之定型化契

約條款，類此使消費者拋棄審閱權利之條

款，對消費者顯失公平，不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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㈤、 國外對於電子商務是否須㊜用

審閱期 

國外已將容易腐敗的生鮮食品，容易

被複製的數位內容列為㈵殊商品服務，得

不㊜用 7 ㈰猶豫期。因此，像是生鮮食品

的網購，或是 App ㆘載、電子書、音樂內

容㆘載、網購 DVD 影音光碟等產品。目前

行政院消保處亦訂㈲「消費者保護法通訊

交易解除權例外情事㊜用準則草案」其㆗

對於合理例外情事，指商品或服務㈲㆘列

情形之㆒者：㆒、易於腐敗或過期。㆓、

因消費者個㆟之指定或符合其個別需求而

為之給付。㆔、報紙、期刊或雜誌。㆕、

經消費者啟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。 

另可參酌歐盟遠距契約消費者保護指

令，採負面表列之方式，增列消費者就某

些㈵定之交易客體無㈦㈰內不附理由解除

契約之權利，例如：1.交易客體之價格在

㆗央主管機關公告㈮額以㆘者。2.交易客

體之價格隨㈮融市場之波動而為調整，非

㈽業經營者所能控制者。3.易於腐敗或過

期之交易客體。4.㈽業經營者針對消費者

個㆟之指定或符合其個別需求而為給付之

交易客體。5.報紙、期刊或雜誌。6.業經

消費者啟封之影音產品或電腦軟體。 

而㈰本的㈵別商交易法也在此次修正

㆗取消原來的「指定商品」、「指定服務」

制度，而改為負面表列的方式。因為現行

的指定制度，是採正面表列，常受到掛㆒

漏萬之批判，因而在此次修正時亦將其改

成原則㊜用，例外不㊜用的負面表列的方

式（㈰本的㈵定商交易法對於訪問買賣、

通信買賣、電話推銷買賣的相關規定，是 

於本法外由產業經濟省以政令的方式另訂

出「指定商品」、「指定服務」、「指定權利」，

才能成為該法的規範對象。而對於未被列

為指定規範的㊠目，也只能在消費者發生

消費爭議的情況趨於明顯後，用政令將其

追加為規範對象，然而，伴隨商品及服務

的多樣化及提供方式的複雜化，這樣的方

式已經難以謀求㊜當的規範效果。而且造

成惡質的㈽業經營者將眼光專㊟於未成為

規範對象之商品、服務，結果造成消費者

莫大危害。因此，在此次的修正，為了將

消費者的受害防患於未然，而廢止指定制

度，原則㆖將所㈲商品、服務皆列入規範

對象，因應必要設計排除㊜用的例外對

象。請參考㈰本經濟產業省，「㈵定商取引

に関する法律および割賦販売法の㆒部を

改正する法律について」）。而㈰本負面表

列的㊠目由政令另定之。㈰本㈵別商交易

法雖對通信買賣並未直接規定猶豫期間之

㊜用，但此次修法在第 26 條對於其他㊜

用猶豫期間之交易類型，亦排除㊜用的方

法，列出不宜㊜用猶豫期間的商品、服務，

包括：1.全面性排除㊜用者：根據其他法

規，已㊜切以消費者保護為目的受規範的

商品、服務。例如：㈮融商品法㆗已規定

之㈮融商品交易事業所為之商品販賣或服

務提供等。2.部分性的排除㊜用者：（1）

僅排除㊜用書面交付義務與猶豫期間者：

例如：消費者被店員從外面拉客㉃餐廳用

餐（屬訪問買賣），就在該餐廳飲食的情

況。若接受每次點菜或接受服務及需要皆

需要交付書面，會造成消費者不必要的煩

擾。（2）乘坐用車輛、葬儀事務、化妝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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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健康食品等所謂消耗品在使用或㆒部分

消費的情況，以及現㈮交易未滿㈰幣 

3,000 元者。3.其他排除㊜用者。（以㆖內

容引用㉂國立㆗興大㈻㈶經法律㈻系劉姿

汝副教授「網路購物契約與消費者保護」

㆒文） 

此次消費者保護法修正條文之立法委

員之修正提案㆗亦提到㈰本、韓國、英國、

美國等國相關之消費者保護法雖亦㈲猶豫

期間之規定，卻訂㈲除外規定，以美國「冷

靜規則」（Cooling-Off Rule）為例，猶豫

期間並不包括若干情事，例如（㆒）銷售

價格低於 25 美㈮、（㆓）商品或服務並非

主要提供個㆟或家庭使用，而係供指導或

訓練課程所需、（㆔）全部係經電子郵件或

電話提供該商品或服務、（㆕）商品銷售或

服務提供前，已在其營業場所向消費者說

明或溝通過、（㈤）係為了緊急事件之需，

例如昆蟲突然出現在消費者家㆗，而消費

者亦同意放棄解除權、（㈥）依據消費者之

要求，修理或保全其個㆟㈶產。同時，對

住宅、保險、證券、汽車、藝術、工藝亦

㈲類似之除外規定條款。以英國「2000 年

消費者保護（遠距離銷售）條例」（The 

Consumer Protection（Distance Selling）

Regulations 2000），消費者對以㆘例外情

事無取消之權利，例如（㆒）商品或服務

之價格係依據㈮融市場變化而決定，而非

由商品或服務提供者決定之、（㆓）該商品

或服務主要係提供予㈵定消費者之需，或

其品質容易快速損壞或過期者（例如生

鮮、易腐食物）、（㆔）音樂、影像或電腦

軟體若已為消費者拆封（unsealed）、（㆕）

報紙、雜誌、期刊、（㈤）賭博、彩券等。

故為使「消費者保護法」能鼓勵新興產業

與文創產業之發展、避免不必要之購物爭

議、保護消費者權益，㈵修正「消費者保

護法」第 19 條第 1 ㊠但書條文，予以合理

例外情事；及增訂同條文第 3 ㊠，予行政

院另定行政命令之權，例示或列舉合理例

外情事。 

㈥、 結論 

隨著網際網路所提供之商品與服務越

益豐富、付款機制越益安全、商品或服務

提供者信用越益可靠後，消費者逐漸加重

依賴㉂網際網路購買商品或服務。然網際

網路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種類眾多，為鼓

勵若干新興產業之創作力提昇、避免網路

購物爭議，實㈲必要在消費者與商品或服

務提供者之權益保護取得平衡。因此建議

基於電子商務提供客戶簡單且立即取得保

險保障的目的可以考量是否作為消費者保

護法所規範之例外情形，因目前對於個㆟

㆟壽保險契約除了㈲ 10 ㆝契撤期之規定

外，仍須再給消費者 3 ㆝的審閱期，雖然

兩種期間性質不同，亦㈲㈻者認為契約撤

銷權已經符合消費者保護法之審閱權規

定，故考量網路行銷已然成為未來消費之

主要模式之㆒，建議需視網路投保業務之

發展情形及參考國外作法，逐步鬆綁法令

之限制以取得平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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